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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圳坪山新区
“2·19”高处坠落事故情况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017 年 2 月 19 日 12 时，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汤坑路的“健

宁医院”在建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接报后，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组织专家组对该事

故工地现场安全生产状况等进行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筑面积 13.36 万平方米，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属于政府投资的精神病医院项目。

建设单位：由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代建；监理单位：深圳

市京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阳海银；项目总承包单位：

深圳建业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绍明，签订协议的

劳务作业公司是深圳市泰安劳务有限公司，共同管理作业人员。

二、事故经过

该工地节后刚复工，大部分工人还没有返回。事发当日上午，

工人刘长元一人在 1栋 13 区（医技楼）二层，站立在模板支撑



体系 3 米多高的钢管支架上，举运模板用的木枋放置于支架顶

上，在作业时跌落倒下，头部着地（安全帽摔脱落）。附近的工

人发现后，立即拨打 120 急救，经坪山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三、原因初步分析

在搬运木枋作业过程中，刘长元没有行走在木板搭设的作业

通道，随意跨越和站立在钢管横架上，是造成高处坠落的直接原

因。此外，尽管公司项目部有对包括死者刘长元等作业人员开展

复工安全教育活动，但后来查证当初刘长元瞒报了已经六十岁超

龄的事实，得以上岗，年纪大反应迟缓；项目部对高支模搭设的

操作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工人的高处作业管理不严格，这些

是造成此起事故的间接原因。

四、事故的教训和处理意见

该事故的发生体现出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对现

场作业人员管理不到位。现决定对项目总承包单位深圳建业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劳务作业公司深圳市泰安劳务有限公司和监

理单位深圳市京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及项目经理杨绍明、项目

总监阳海银作全省通报批评，建议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

规定给予处罚，并将处罚结果于 4月 7日前函告我厅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处，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务必将被通报的单位和个

人记入诚信档案。

在全省工程项目节后复工之际，十天内深圳工地接连发生了

两起事故，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要高度重视。高处坠落事故一直



占施工事故的首位，长期以来存在着对此类作业违规违章熟视无

睹、习以为常的现象，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安

监机构要认真分析研究，吸取事故的深刻教训，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以领导重视、群防群治的机制，落实安全防

护措施，防患于未然，坚决遏制事故多发的势头，确保全省建筑

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好转。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年 3 月 28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